桃源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2025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
填报单位：桃源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杨为祥  13762672999    
	序号
	检查事项
	实施依据
	具体检查对象（含数量）或“双随机”抽查对象（含总数及比例）
	检查内容

（项目）
	拟实施检查时间
	检查方式
	年度检查频次
	承办

机构
	是否属跨部门联合检查

	1
	对歌舞娱乐场所的行政检查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负责对娱乐场所日常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

《娱乐场所管理办法》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负责所在地娱乐场所经营活动的监管，负责娱乐场所提供的文化产品的内容监管，负责指导所在地娱乐场所行业协会工作。
	歌舞娱乐场所

（13家）
	1、经营资质；

2、安全生产情况；

3、产品或服务有无违禁内容；

4、是否存在侵权行为；

5、是否接纳未成年人。
	2025年3月-12月
	现场检查
	现场检查（自发）每年每家不超过2次
	桃源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否

	2
	对游艺娱乐场所的行政检查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负责对娱乐场所日常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

《娱乐场所管理办法》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负责所在地娱乐场所经营活动的监管，负责娱乐场所提供的文化产品的内容监管，负责指导所在地娱乐场所行业协会工作。
	游艺娱乐场所

（9家）
	1、经营资质；

2、安全生产情况；

3、产品或服务有无违禁内容；

4、是否接纳未成年人。


	2025年3月-12月
	现场检查
	现场检查（自发）每年每家不超过2次
	桃源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否

	
	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电竞酒店）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八条　学校、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营业性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的经营者，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游艺娱乐场所设置的电子游戏设备，除国家法定节假日外，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未成年人禁入、限入标志；对难以判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负责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的设立审批，并负责对依法设立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公安机关负责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的信息网络安全、治安及消防安全的监督管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登记注册和营业执照的管理，并依法查处无照经营活动；电信管理等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照本条例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分别实施有关监督管理。
	互联网上网

服务营业场所

（18家）
	接纳未成年人进入营业场所（含电竞酒店）；

擅自停止实施经营管理技术措施；

3、未悬挂《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或者未成年人禁入标志；

4、未建立场内巡查制度；

5、未按规定核对、登记上网消费者的有效身份证件或者记录有关上网信息的。
	2025年3月-12月
	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相结合
	现场检查（自发）每年每家不超过2次
	桃源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否

	4
	对旅行社（含线上旅游）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七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旅游工作的组织和领导，明确相关部门或者机构，对本行政区域的旅游业发展和监督管理进行统筹协调。

《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第五条：文化和旅游部按照职责依法负责全国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的指导、协调、监管工作。县级以上地方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辖区内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的监督管理工作。
	旅行社

（3家）
	1、旅行社经营资质；
2、旅游安全；

3、旅游经营行为。
	2025年3月-12月
	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相结合
	现场检查（自发）每年每家不超过2次
	桃源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否

	
	对电影院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第八条第一款：国务院电影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的电影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电影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电影工作。

《电影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管理电影的行政部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电影管理工作。
	电影院

（5家）
	1、《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的持有情况；

2、安全生产情况；

3、按规定上缴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的情况；
4、是否存在制造虚假交易、虚报瞒报票房销售收入的情况；

5、是否在电影放映之后至电影放映结束之前放映广告等。

	2025年3月-12月
	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相结合
	现场检查（自发）每年每家不超过2次
	桃源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否

	
	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单位的行政检查（游泳、滑雪、潜水、攀岩）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四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体育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管理相关体育工作。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单位

（8家）
	1、经营资质；

2、安全员配备；

3、设施设备。
	2025年3月-12月
	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相结合
	现场检查（自发）每年每家不超过2次
	桃源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否

	
	对印刷企业的行政检查
	《印刷业管理条例》第六条第一款：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主管全国的印刷业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印刷业监督管理工作。
	印刷企业

（15家）

	1、经营资质；2、安全生产情况；3、产品或服务有无违禁内容；4、是否存在侵权行为等
	2025年3月-12月
	现场检查
	现场检查（自发）每年每家不超过2次
	桃源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否


